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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为规范、有序地对设计变更、变更设计工作的管理，特制订本规定。

2　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XXXX发电有限公司工程建设中设计变更及变更设计控制。

3 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规定中引用而构成为本规定的条文。在规定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文件都会被修订，使用本规定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文件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IMSW-G02   《施工图纸审核确认管理规定》
IMSW-G15   《工程联系单管理规定》

 IMSW-G03   《施工图设计技术交底及图纸会审规定》

IMSW-G06   《工程项目档案管理规定》

IMSW-G10　　《合同管理规定》

4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工程变更：是指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对部分或全部工程在材料、工艺、功能、构造、尺寸、技术指标、工程数量及施工方法等方面做出的改变。

设备变更:是指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合同约定的程序对部分或全部设备在材料、工艺、功能、构造、尺寸、技术指标、设备数量等方面做出的改变。

设计变更：是指由设计单位（包括设计监理）对原设计存在的缺陷提出的工程和设备变更。

变更设计：是指施工中由施工单位、施工监理单位、设备厂家、调试单位或业主等非设计单位提出的对原设计存在的缺陷提出的工程和设备变更。

5　职责

5.1　设计单位对其设计范围的变更负责。

5.2　设计监理单位负责对涉及金额超过5万元以上的或重大设计变更和变更设计进行复核签署。

5.3  监理单位（施工监理、设备监造）负责对由施工单位及设备厂家提出的变更设计进行复核签署。

5.4　业主公司内部各部门职责

5.4.1工程部负责工程变更实施过程的技术管理，参与设备变更实施过程的技术管理。

5.4.2设备部负责设备变更实施过程的技术管理，参与工程变更实施过程的技术管理。

5.4.3运行部、燃料部参与工程和设备变更实施过程的技术管理。
5.4.4计合部负责工程和设备变更实施过程的费用变动管理。

5.4.5质安部负责工程和设备技术变更实施程序的监督。
5.4.6工程部技档室负责设计变更和变更设计及相关记录的收发归档。

6　工作程序

6.1.设计变更及变更设计原因
6.1.1设计图纸有差错。

6.1.2设计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或设计条件有变化；采用的设备有变动。
6.1.3现场条件所限，采用的设备材料规格、品种、质量不能完全符合设计要求。
6.1.4上级机构的正式批件。
6.1.5技术及施工措施改进和合理化建议。
6.1.6施工差错并由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

6.1.7在设备合同签订时及设计联络会提出的意见。
6.2.　设计变更及变更设计分类
6.2.1一般设计变更及变更设计：不改变设计原则，不影响工程质量和安全运行、不涉及初步设计已审定的原则，涉及工程费用变更在20万元以下。
6.2.2重大设计变更及变更设计：涉及原初步设计审定内容、设计原则、工艺系统与主要结构布置的修改，较大工程量的改变，进口设备范围的变化等，概算费用变更在20万元及以上的变更。

6.3 设计变更程序

6.3.1本工程的设计变更（工程变更）需经过设计监理单位组织审核后方能实施。（涉及费用超过5万元以上的设计变更）。
6.3.2对一般设计变更，涉及工程费用变更在5万元以下的，报工程部核发；5万元及以上，报设计监理签署意见，工程部审核后由主管副总经理核发。
6.3.3对重大设计变更，由提出设计变更的单位正式行文，除由责任单位会签，设计监理审核后还必须交由业主主管副总经理核发，并在必要时报请原审批单位批准。

6.3.4设计变更应在完成上述审批手续之后才允许施工，不得先进行施工而补办设计变更手续。

6.4在设备合同签订时及设计联络会涉及到的技术变更，各相关部门按以下流程执行(详见附录A流程图)。

6.4.1设备合同签订时涉及的技术变更

在合同谈判时技术组提出的问题，由设备部专业工程师向部门领导提出，由总工（分管副总工）组织工程部和设备部、运行部、计合部等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形成意见后，由总工（分管副总工）确认；如涉及费用变动及供货厂家变动，报分管副总经理批准。

6.4.2设备设计联络会涉及的技术变更：

在设备设计联络会涉及的技术变更，经专业技术组提议，由设备部专业工程师向部门领导提出，由设备部请示总工（分管副总工）批准；如涉及费用变动，请示分管副总经理批准；如涉及重大设计变更及变更设计，必须由分管副总经理核发，并在必要时报请原审批单位批准。

6.4.3在设备合同执行过程中的设备型号、供货分包商的变动，由设备部提议，由总工（分管副总工）组织设备部和工程部、运行部、计合部、燃料部等相关人员进行讨论形成意见后，报分管副总经理批准。

6.4.4在设备变更过程中涉及到费用的问题，按《合同变更制度》执行。

6.5由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
6.5.1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流程按附录B执行。

6.6　由施工、调试、制造商、施工监理等单位提出的变更设计
6.6.1施工、调试、制造商、施工监理等单位提出的变更设计,应提出《浙能兰溪发电厂工程联系单》；经施工监理、业主审核，责任单位根据《浙能兰溪发电厂工程联系单》提出处理意见 ，费用在5万元以下的，报业主工程部核发; 费用在5万元及以上的，由设计监理工程师审核，报业主工程部审核，分管副总经理核发。涉及重大设计变更参照6.3.3条执行。

6.6.2由施工单位或设备厂家提出的有关变更设计的工程联系单，经相关监理审核确认后，报业主批准。施工单位不得将未经业主批准的联系单直接发至责任单位。

6.7由业主单位提出的变更设计

6.7.1业主工程部、设备部、运行部、燃料部提出的变更设计，均统一到规定的归口部门。其中涉及到工程变更归口到工程部，涉及到设备变更的归口到设备部。
6.7.2业主工程部或设备部提出的变更要求，以公司工程联系单的形式递交责任单位，由责任单位在一周内以书面形式予以明确答复。
6.8设计变更文件格式可沿用设计单位原有文件格式（见附件E）。设计变更资料作为设计文件组成部分应予以妥善保管，工程竣工后统一归档。
6.9国外设计部分的变更另行商定。
6.10设计技术联系单格式(见附表F)，待业主和监理部签署后由业主组织分发有关单位，分发份数按有关规定。发送次序：设计单位---监理---业主---施工单位。
6.11本制度由XXXX发电有限公司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7附录

附录A：在合同签订或在设计协调会召开时涉及到的变更流程
附录B  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流程图

附录C  施工单位、调试、设备制造商等提出变更设计流程图

附录D  业主、施工监理提出变更设计流程图

附录E：XXX电力设计院设计变更单

附录F: XXX电力设计院技术联系单

附录A　在合同签订或在设计协调会召开时涉及到的变更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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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变更通知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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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施工单位、调试、设备制造商等提出变更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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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业主单位提出变更设计流程图













　　　　　　　　　　　　　　　　　



　　　　　　　　　



　　　　　　　　　　　　　　　　　　 


　　　　　　　　　

　　　　　　　　　

　　　　　　　　　　　　　　　　　　　　　　　　　　　　　　




　　　　




　　　　　　　　　

附录E：XXX电力设计院更改通知单

X  X  X　电　力　设　计　院

设计更改通知单

（ZPEPDI-73-B21）
开出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工程名称
	

	卷册检索号
	
	卷册名称
	

	主送单位
	
	抄送单位
	

	更改原因

	更改内容

	签发人

	
	会签人
	
	经办人
	

	附图编号
	
	主送单位签收人
	


附录E：XXX电力设计院更改通知单

X　X　X　电　力　设　计　院

技术联系单

（ZPEPDI-73-B21）
开出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工程名称
	

	主送单位
	
	抄送单位
	

	外单位工程

联系单编号
	
	外单位开出日期
	

	联系事由：

	联系内容：

	签发人

	
	会签人
	
	经办人
	

	附图编号
	
	主送单位签收人
	


相关部门以联系单形式正式提出书面申请（经部门领导审核后报相关部门）





提出部门组织召开专题会议讨论





形成经相关部门会签后形成正式会议纪要





是否涉及费用及供货厂家（分包商）变动








副总经理（分管副总经理


）审核








总工（分管副总工）审核








由设备部起草工程联系单按附录CD的流程执行，提交设计院和设备厂家





设计单位提出


设计变更通知单（包括设计监理）





涉及费用是否超过5万元





否





设计监理核签





是





业主部门核签





不同意





同意�





属重大变更？





原审批单位批准





是





是





批准与否





否





否





是





分管副总经理核签





否





业主部门核签





否





业主工程部分发





是





是





施工单位执行





业主、监理存档





施工单位、设备制造商、调试、施工监理


等单位提出变更设计的工程联系单





否





施工（监造）监理核签





是





否





业主核签（应转化为业主联系联系单表式）上报设计院上报责任单位





是





否





否





设计责任单位核签





提出工程设计技术联系单处理方案





是





业主工程部分发





施工单位执行





业主、监理存档





是





否





涉及费用是否超过5万元





否





设计监理核签





是





属重大变更





原审批单位批准





业主工程部分发





相关单位执行





业主、监理存档





业主部门核签





否





批准与否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分管副总经理核签





业主部门核签





业主提出变更设计工程联系单





设计院核签





否





是





涉及费用是否超过5万元





否





是





设计监理核签





否





是





属重大变更





是





原审批单位批准





否





批准与否





否





是





业主部门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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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业主部门核签





分管副总经理核签





是





是





业主工程部分发





相关单位执行





业主、监理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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